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声  明 

 

本报告依照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、《公司债券受托管

理人执业行为准则》、本次债券《受托管理协议》以及相关信息披露

文件、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方金钰”、“发行人”或

“公司”）提供的说明文件和相关资料等，由本次债券受托管理人长

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长江保荐”）编制，长江保荐

对报告中所包含的相关引述内容和信息未进行独立验证，也不就该等

引述内容和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做出任何保证或承担任何

责任。 

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，投资

者应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，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

为长江保荐所作的承诺或声明。在任何情况下，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

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，长江保荐不承担任何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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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次债券基本情况 

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[2016]2623 号文核准，东

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获准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

7.5 亿元人民币公司债券（以下简称“本次债券”）。 

发行人于 2017年 3月 17日成功发行了本次债券（“17金钰债”）。

发行规模 7.5 亿元，期限为 5年期，附第 3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

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，最终票面利率为 7.00%。 

截至目前，发行人尚未支付“17 金钰债”2018 年 3 月 18 日至

2019年 3 月 17日期间的利息，总金额为人民币 5,250万元，本次债

券尚在存续期内。 

二、本次债券的重大事项 

根据发行人 2019 年 5 月 7 日发布的《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部

分股份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》，关于本次债券的重大事项如下： 

（一）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被司法拍卖的进展 

东方金钰于 2019 年 3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

（www.sse.com.cn）及公司指定法定信息披露媒体《上海证券报》、

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上披露《关于控股股东所

持公司部分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公告》（详见临时公告 2019-044），

于 2019 年 4 月 17日披露《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被司法拍

卖的进展公告》（详见临时公告 2019-046）。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

院（以下简称“法院”）已就其立案执行的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与

控股股东云南兴龙实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兴龙实业”）、赵宁、王



 -3- 

瑛琰、赵兴龙公证债权文书执行一案，于 2019 年 4 月 15 日 10 时至

2019 年 4 月 16 日 10 时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公开拍卖兴龙

实业所持有的本公司 104,630,000 股股票。根据淘宝网司法拍卖网

络平台页面显示的拍卖结果，本次拍卖已流拍。 

公司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经查询获悉，法院将于 2019

年 5 月 15 日 10 时至 2019 年 5 月 16 日 10 时止（延时的除外）在法

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（网址：http://sf.taobao.com/010/03,

户名：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）再次进行公开拍卖活动，现将拍卖

公告内容公告如下： 

“一、拍卖标的：公司（证券代码 600086）104,630,000 股股

票。本次拍卖为第二次拍卖，评估价：0 元，起拍价：49050.5440 万

元;保证金：4905.0544 万元;增价幅度：200 万元。 

提示：网络司法拍卖至少一人报名且出价不低于起拍价，方可成

交。拍卖成交后买受人悔拍的，交纳的保证金不予退还。 

二、竞买人条件：凡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、法人和其他

组织均可参加竞买。特别提醒，竞买人需详细咨询股票过户(交接)

及限购的相关政策，风险自行承担。 

如参与竞买人未开设淘宝账户，可委托代理人（具备完全民事行

为能力的自然人）进行，但须在竞买开始前向法院办理委托手续。 

竞买成功后，买受人（法定代表人、其他组织的负责人）须与委

托代理人一同到法院办理交接手续。如果买受人本人因客观原因无法

来法院签订成交确认书或者领取标的的，买受人应向法院提交经公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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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委托书，并由代理人携带经公证的委托书原件、委托人和受托人身

份证明原件，到法院签订成交确认书、领取标的。如委托手续不全，

竞买活动认定为委托代理人的个人行为。 

因不符合条件参加竞买的，由竞买人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 

三、本院已委托创维智通（北京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办理本标的

的咨询、展示看样等社会辅助事务。咨询、展示看样的时间与方式：

自 2019 年 4 月 28 日起至 2019 年 5 月 15 日 12 时止接受咨询，本标

的物咨询电话：张女士:13811182595。 

四、本次拍卖活动设置延时出价功能，在拍卖活动结束前，每最

后 5 分钟如果有竞买人出价，就自动延迟 5 分钟。 

五、拍卖方式：设有保留价的增价拍卖方式，不到保留价不成交。 

六、标的物以实物现状为准，法院不承担拍卖标的瑕疵保证。特

别提醒，有意者请亲自咨询，未看样的竞买人视为对本标的实物现状

的确认，责任自负。 

七、标的物过户登记手续由买受人自行办理，所涉及的一切税、

费由买受人承担； 

八、对本次拍卖标的物权属有异议者，请与竞拍五个工作日前与

本院联系。 

九、与本标的物有关人员[案件当事人、担保物权人（质押权人）、

优先购买权人等]均可参加竞拍，不参加竞拍的请关注本次拍卖活动

的整个过程。本标的的优先购买权人未参加竞拍，视为放弃优先购买

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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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拍卖竞价前淘宝系统将冻结竞买人支付宝账户内的资金作为

应缴的保证金，拍卖结束后未能竞得者冻结的保证金自动解冻，冻结

期间不计利息。本标的物竞得者原冻结的保证金自动转入法院指定账

户，拍卖余款在 2019 年 5 月 28日 15 时前缴入法院指定账户： 

开户银行：中国工商银行北京正阳门支行（行号 102100005930） 

开户名：（2019）京 03 执恢 20 号 

账号：0200059338041348409 

拍卖未成交的，竞买人冻结的保证金自动解冻，冻结期间不计利

息。竞买人在拍卖竞价前请务必再仔细阅读本院发布的拍卖须知。” 

目前本次拍卖事项尚在公示阶段，兴龙实业所持公司股份被司法

拍卖后，将陆续涉及缴款、法院裁定、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。如上述

程序完成，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暂不会因本次司法拍卖而发生

变化。控股股东兴龙实业所持本公司的全部股票被质押、冻结和多次

轮候冻结，如本次司法拍卖顺利举行可能会导致公司股权结构发生变

化。公司及控股股东兴龙实业正在积极应对股份被司法拍卖的风险，

将与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积极协商争取妥善解决相关问题。 

长江保荐作为本次债券的受托管理人，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

利益，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，在获悉相关事项后，及时与发行人

进行了沟通，根据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、《公司债券受托

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》的有关规定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。 

长江保荐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本次事项的后续进展及关于本

次债券本息偿付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有重大影响的事项，并严格按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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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》、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》等规定

或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职责。 

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本期债券的相关风险，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

项做出独立判断。 

（本页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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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，为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《东方金钰股

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临时受托管理

事务报告》的盖章页）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债券受托管理人：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（公章） 

 

 

年   月   日 

 


